附件3

报送材料清单和要求

一、第一批材料

《代表、特邀代表人选登记表》《代表人选简介表》《特邀代表人选简介表》《委员初步人选简介表》各2份。

要求:

1.所有表格均按要求签字并盖章。

2.请于2020年1月13日前报送省侨联办公室（组织人事部）。

二、第二批材料（经省侨联初审反馈后报送）

1.《委员初步人选登记表》、各2份。

2.《代表情况统计表》《特邀代表情况统计表》《委员初步人选情况统计表》《委员初步人选通讯录》各2份。

3. 代表、委员初步人选资格审查报告2份。

4. 代表、特邀代表两寸近期正面白底免冠彩色照片2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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